评标细则
	序号
	评分因素
	分值
	评分内容
	评分标准

	1
	报价
（50%）
	50分
	1、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基准价，投标报价得分=(基准价/投标报价) *50*100%（保留两位小数）。
	1、根据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1]181号）或《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规定，对符合规定的小型、微型、监狱企业报价给予6%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如所有投标人均满足价格扣除条件的，则不必再扣除）。2、提供虚假《中小企业〈监狱企业)声明函》的，作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予以处理。

	2
	技术支持
（30%）
	10分
	协助医院进行市场宣传、推广及运营的详细方案。每周至少义诊一次。
	评价提供的运营方案，优秀的得10分，良好得5分，差的得2分，未提供的不得分。不能满足每周至少一次义诊要求的不得分。

	
	
	10分
	有详细的业绩规划。承诺通过投标人的市场宣传和推广，①应让医院眼科的门诊病人量及出院病人量与上年周期相比每月至少提高10%以上；②第一年项目营收至少应达到150万；③通过3到5年的经营，每年项目营收至少应达到300万以上。否则，医院有权取消合同。
	1、评价提供的业绩规划方案，优秀的得4分，良好得2分，差的得1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2、具体指标评价，共3条（①②③
），每条指标2分，共6分。每条指标优于招标文件规定的得2分，达到招标文件规定的得1分，低于招标文件规定的不得分。

	
	
	5分
	负责联系相关专家来院坐诊、技术带教及教学查房和学术交流的方案和承诺。
	评价提供的方案，优秀的得5分，良好得3分，差的得1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5分
	供应商应配备一定数量的专业技术人员，以满足中心日常业务开展，提供人员列表、从业资格证书以及人员培训方案。提供具备眼科副高级职称及以上的眼科专家的专职聘任合同及技术带教专家的身份证及资格证书，必须是第一职业而非专职。
	评价人员培训方案，优秀的得5分，良好得3分，差的得1分，未提供专职、眼科副高级职称及以上的眼科专家的不得分。

	3
	商务部分
（20%）
	10分
	中标人负责眼视光中心的装修，提供开业计划书，包括装修方案、人员安排、设备设施安装调试、开业时间及宣传计划等。
	评价开业计划书，优秀的得10分，良好得5分，差的得2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10分
	售后服务承诺，共8条，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每条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得1分，不满足的不得分；有优于招标文件要求的每项加0.5分，最多加2分。



